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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 

关于第 2858/2016 号来文的意见* ** *** 

来文提交人： Elezjana Elezaj (由律师 Irfan Feyaz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6 年 10 月 28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4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6年

11 月 11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3 年 3 月 16 日 

事由： 从丹麦驱逐至阿尔巴尼亚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证实申诉 

实质性问题： 不推回；生命权；酷刑和虐待 

《公约》条款： 第六、第七和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1 来文提交人 Elezjana Elezaj 是阿尔巴尼亚国民，1995 年 6 月 8 日出生。她基

于人道主义理由申请居留许可，被缔约国拒绝，面临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被强

制驱逐至阿尔巴尼亚的风险。她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六、第七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七届会议(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4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法里德·艾哈迈

多夫、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罗德里戈·卡拉索、伊冯娜·唐德斯、马哈

古卜·哈伊巴、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劳伦斯·赫尔费尔、马西娅·克兰、巴克

雷·瓦利·恩迪亚耶、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提加

那·苏兰、科鲍娅·查姆贾·帕查、寺谷广司、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和伊梅鲁·塔姆拉

特·伊盖祖。 

 *** 委员会委员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劳伦斯·赫尔费尔和马西娅·克兰的联合意见(不同

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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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对丹麦生效。提交

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6 年 11 月 11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4 条，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

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本案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遣返至阿尔

巴尼亚。 

  事实背景 

2.1 2014年 2月，提交人的表亲违背提交人及其母亲的意愿，将提交人带到塞尔

维亚，与一名塞尔维亚国民结婚。她后来发现，她的夫家人为娶她支付了 7,000

欧元。她在塞尔维亚居留期间受到丈夫及其父亲和祖父的身体虐待，并遭受了强

迫劳动。 

2.2 2014 年 10 月，提交人及其母亲说服了提交人的丈夫，让她回阿尔巴尼亚探

亲。提交人一到阿尔巴尼亚，就向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报告了她丈夫和丈夫家其

他成员对她实施暴力一事。地拉那一家法院对这些暴力行为进行了立案审理，由

于缺乏证据，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结案。提交人决定不返回塞尔维亚，并提出了

离婚要求。夫家人拒绝了她的要求，并要求她偿还为她支付的 7,000 欧元。提交

人还联系了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寻求与丈夫离婚。 

2.3 2015 年 5 月或 6 月，1 提交人的夫家人去了她在阿尔巴尼亚的居所，当时提

交人不在家。她决定离开阿尔巴尼亚，因为她听说，她的叔叔会来阿尔巴尼亚杀

她，原因是她嫁给了一个塞尔维亚人，后来又提出离婚，使家族蒙羞。她的恐惧

是基于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她的叔叔持刀攻击她，险些割断了她的喉咙，

因为有传言说，有人看到她在城里与一名陌生男子待在一起，她的叔叔怀疑她是

妓女。 

2.4 2015 年 7 月 20 日，提交人持有效的阿尔巴尼亚护照抵达丹麦，并于当日申

请庇护。2 2015 年 8 月 5 日，丹麦移民局认定，《外国人法》中关于人口贩运的

规定不适用于提交人，难民上诉委员会无权决定可否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给予她居

留许可。移民局认定，她的案件属于移民与融合部的职权范围。 

2.5 难民上诉委员会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作出决定，认为没有理由处理提交人关

于委员会举行口头听证的请求。难民上诉委员会称，委员会与移民局一样，接受

提交人对案件事实的解释。然而，委员会认为，情况的性质或严重程度并不支持

委员会根据《外国人法》第 7 条3 给予提交人居留许可。委员会认为，该案具有

刑事性质，提交人应向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寻求保护，以免遭她的叔叔、丈夫或

夫家人可能实施的攻击。难民上诉委员会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资料认定，阿尔巴尼

亚主管机关表现出了保护她免遭丈夫以及夫家人伤害的意愿和能力。委员会指

出，提交人向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报告了她所遭受的暴力并提出了离婚请求。委

员会还指出，从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提交人离开阿尔巴尼亚，提交人与

丈夫或夫家人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委员会认为，她叔叔会杀死她这一信息纯粹是

  

 1 这一日期摘自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6 年 1 月 19 日的决定。 

 2 这一信息摘自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6 年 9 月 26 日的决定。 

 3 《外国人法》第 7 条涉及给予符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的人，或在返回原籍国后可能

被判处死刑或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人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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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言。委员会经过总体评估，认定提交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她返回阿尔巴尼

亚后会面临迫害，或者面临遭受《外国人法》第 7 章第 1 或第 2 条所述类别下虐

待的真实危险。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的个人情况，包括她的健康状况不足以作为

给予居留许可的充分理由。因此，难民上诉委员会维持了移民局的决定。 

2.6 2016 年 3 月 2 日，提交人请求重新审理她的案件，因为她的律师在未通知她

的情况下放弃了她的案件，而该律师的执业权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失效。4 2016

年 4 月 28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同意了提交人的请求。2016 年 9 月 26 日，委员会

决定维持先前的决定。委员会认为，地拉那法院 2015 年 10 月 8 日以缺乏证据为

由终止审理涉及提交人所遭受暴力的案件，这一事实不会导致委员会的评估发生

变化。 

2.7 提交人称，她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如果将她驱逐至阿尔巴尼亚，将侵犯她根据《公约》第

六、第七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她声称，返回阿尔巴尼亚后，她会面临遭受酷

刑、残忍和不人道待遇以及死亡的风险。提交人还担心，她可能无法获得公正审

判或从法院和法庭获得保护。 

3.2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因为她面临被她叔叔杀害的风

险，原因是她叔叔认为，她逃离丈夫的行为使家族蒙羞。她还声称，她会遭受酷

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构成违反《公约》第七条。她声

称，她的恐惧是基于真实的风险，因为她叔叔以前对她实施过暴力。5 提交人声

称，丹麦难民理事会确认，她面临被她叔叔攻击和杀害的风险。提交人声称遭受

了人口贩运，并向难民上诉委员会声称，返回阿尔巴尼亚后，她会面临遭受同样

待遇的风险。 

3.3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因为逃离婚姻这一“罪行”

的性质和她叔叔的关系网决定了她得不到阿尔巴尼亚法院和法庭的公正审判或保

护。提交人在 2016 年 6 月 9 日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交的背景资料中声称，阿尔

巴尼亚各级司法机关腐败盛行，尽管设有管控和监督机制，但这些机制没有有效

运作，而且不够充分。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17 年 5 月 11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2 缔约国首先提及国内主管机关所审理的提交人案件的事实。缔约国称，提交

人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入境丹麦，并于当日申请庇护。缔约国指出，2015 年 7 月

29 日，丹麦移民局与丹麦难民理事会进行了协商，以便根据《外国人法》第

53(b)条规定的程序审查提交人的庇护申请，该程序适用于显然没有根据的申

  

 4 《司法法》第 137 条。 

 5 提交人提供了一张照片，显示她脸部靠近颈动脉处有一道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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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6 2015 年 8 月 4 日，丹麦难民理事会不同意按照相关提议，依照适用于显然

没有根据的申请的程序审查提交人的庇护申请。2015 年 8 月 21 日，丹麦移民局

拒绝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缔约国称，难民上诉委员会随后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

和 2016 年 9 月 26 日维持了这一决定。 

4.3 缔约国称，寻求庇护者有责任证明自己符合给予庇护的条件。缔约国补充

说，难民上诉委员会对证据的评估是依据寻求庇护者的陈述和难民上诉委员会关

于寻求庇护者原籍国的背景材料。如果寻求庇护者的陈述显得连贯一致，则难民

上诉委员会将这些陈述视为事实。缔约国称，如果寻求庇护者的陈述中有前后不

一、更改、扩展或省略的情况，难民上诉委员会将设法澄清原因，而且会把这些

原因纳入考虑。难民上诉委员会还将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确定难民

身份的程序和标准手册》等文书，考虑寻求庇护者的具体情况。缔约国澄清说，

难民上诉委员会除审查和查明与案件具体事实有关的信息外，还负责就寻求庇护

者原籍国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提供背景

资料。缔约国称，难民上诉委员会全面收集背景资料，并定期加以更新和补充，

以便准确、客观地了解相关国家的情况。关于难民上诉委员会所做决定的法律依

据，缔约国称，委员会在根据《外国人法》行使其权力时，有义务考虑到缔约国

的国际义务，包括《公约》规定的义务。 

4.4 关于来文可否受理问题，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

指称完全未经证实，而且显然没有根据，因此，应被视为不可受理。缔约国指

出，提交人试图以域外方式适用缔约国根据第十四条承担的义务。缔约国还指

出，提交人的指称并不是基于她在缔约国境内或缔约国主管机关有效控制的地

区，或由于缔约国主管机关的行为而遭受或将遭受的待遇。缔约国称，对于另一

缔约国预计将在缔约国领土和管辖范围之外实施的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行

为，缔约国无须承担责任。缔约国提及委员会的判例，7 并进一步指出，对于个

人由于担心接收国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以外的规定而就遣返提出的申诉，

委员会从未审议过这类申诉的实质问题。缔约国认为，将担心另一缔约国违反第

十四条的个人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逐出，不会造成第六和第七条所设

想的不可弥补的伤害。因此，缔约国称，应宣布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

出的申诉不可受理，因为该申诉显然没有根据。此外，缔约国称，应以属事理由

宣布该申诉不可受理。 

4.5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所提出申诉的实质问题，缔约国提及

委员会的判例，其中指出，应对缔约国进行的评估给予高度重视，且通常应由缔

约国的机关审查案件的事实及证据，并确定是否存在风险，除非能够认定缔约国

的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8 缔约国称，提交人未能证

  

 6 缔约国解释说，丹麦移民局与丹麦难民理事会协商后，可确定根据《外国人法》第 7 条提出的

居留申请显然没有根据，因此不能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如果丹麦难民理事会不同意

丹麦移民局的评估，则案件随后将由难民上诉委员会根据书面文件进行审议。难民上诉委员

会还将为寻求庇护者指派律师。 

 7 A.S.M.和 R.A.H.诉丹麦案(CCPR/C/117/D/2378/2014)。 

 8 缔约国提及，例如 Z.H.等人诉丹麦案(CCPR/C/119/D/2602/2015)，第 7.4 段；M.Z.B.M.诉丹麦

案(CCPR/C/119/D/2593/2015)，第 7.3 段；以及 K 诉丹麦案(CCPR/C/114/D/2393/2014)，第 7.4

和第 7.5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117/D/2378/2014
http://undocs.org/ch/CCPR/C/119/D/2602/2015
http://undocs.org/ch/CCPR/C/119/D/2593/2015
http://undocs.org/ch/CCPR/C/114/D/239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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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难民上诉委员会作出的评估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缔约国

认为，提交人没有指明决策程序中任何不合规定之处，或难民上诉委员会可能未

适当考虑的任何风险因素。缔约国指出，根据《外国人法》，难民上诉委员会作

出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因此法院不得审查这类决定的实质问题。 

4.6 缔约国同意难民上诉委员会在 2016 年 9 月 26 日的决定中对提交人返回阿尔

巴尼亚后所面临风险作出的评估。缔约国指出，根据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判例，与

婚姻有关的冲突往往被定性为私法冲突，通常不能成为根据《外国人法》第 7 条

给予居留许可的理由，因为当事人可以向原籍国主管机关寻求保护。然而，难民

上诉委员会也承认，如果主管机关不能或不愿提供保护，私人实施的某种虐待行

为达到一定规模和严重程度的，可等同于迫害。缔约国指出，丹麦移民局和难民

上诉委员会承认提交人陈述的情况为事实，但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这些情况的

性质或严重程度不足以证明有理由根据《外国人法》第 7 条给予居留许可。缔约

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认定，所依据的事件是刑事犯罪，提交人应向阿尔巴尼

亚主管机关寻求保护，而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已经表现出保护她不受前配偶及其

家人伤害的愿意和能力。 

4.7 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在评估提交人所遭遇冲突的严重性时强调，提

交人在 2014 年 10 月返回阿尔巴尼亚至 2015 年 7 月离开阿尔巴尼亚期间，与前

配偶及其家人没有任何个人接触。她叔叔打算找她这一信息是基于邻居的传言。

关于背景资料，缔约国提及挪威原籍国信息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

《阿尔巴尼亚刑法》明确将家庭暴力、迫害(盯梢骚扰)和威胁行为定为刑事犯

罪。9 缔约国指出，阿尔巴尼亚于 2006 年 12 月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反家庭暴力

法》，还建立了家庭暴力案件转介制度，并设立了一个受虐待妇女和女童国家中

心。10 针对提交人关于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腐败现象盛行的论点，缔约国提及

官方报告，其中指出，2008 年通过了一项国家反腐败战略，阿尔巴尼亚为改善

执法和安全架构以及减少腐败作出了协同努力。缔约国还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是

依照程序作出决定的，在这一程序中，提交人有机会在律师的协助下以书面形式

提出她的意见，而且委员会对证据进行了全面和彻底的审查。 

4.8 关于提交人声称她是贩运人口受害者的说法，缔约国称，丹麦移民局根据提

交人庇护案件中提供的资料，主动立案评估了她是否是贩运人口受害者。缔约国

指出，2015 年 8 月 5 日，丹麦移民局认定，提交人不属于《外国人法》中关于贩

运人口的规定所涵盖的范围，没有资格加入贩运人口受害者特别计划。缔约国

称，丹麦打击人口贩运中心代表提交人，请求重新审理她的案件。2015 年 10 月

5 日，丹麦移民局拒绝了这一请求。尽管丹麦打击人口贩运中心多次请求重新审

理提交人的案件，但丹麦移民局拒绝重新审理。相关请求附有一份由丹麦打击人

口贩运中心一名雇员填写的身份调查表，该雇员确定提交人是贩运人口受害者。

缔约国同意丹麦移民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结果表明，提交人出于自由意志，独

立、主动地离开阿尔巴尼亚并前往丹麦。不能假定她受到了误导或欺骗。丹麦移

民局在评估中强调，提交人的婚姻以及婚约缔结情况，包括向她配偶的家人支付

  

 9 Norwegian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Centre,“Albania: violence against women”，Response 

(21 December 2015)。可查阅

https://www.ecoi.net/en/file/local/1203968/1788_1451486193_alb.pdf(挪威文)。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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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这一情况，都不能与人口贩运相提并论。根据提交人与其配偶在塞尔维亚居

留，包括她遭受虐待的情况，无法得出结论认为她应被视为贩运人口受害者。11

此外，缔约国同意丹麦移民局的调查结果，认为提交人在前往丹麦的旅途中或入

境后没有遭受暴力。缔约国还指出，并没有迹象表明，她因入境丹麦而欠下任何

人的任何债务。缔约国还称，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说明她为什么仍应有资

格加入让贩运人口受害者入境丹麦的特别计划。缔约国称，丹麦移民局考虑到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

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中规定的贩运人口

的定义，并在对每一例个案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具体和个别评估时考虑与贩运人口

有关的几项指标。 

4.9 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的来文未就她的情况提供任何新的具体细节，

而只是反映了她不同意难民上诉委员会对她的案件所作的评估。缔约国重申，提

交人未能指明难民上诉委员会决策程序中的任何不合规定之处，她是利用人权事

务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以便重新评估她案件的事实情况。缔约国称，提交人未

能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被遣返至阿尔巴尼亚，她会面临遭受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将提交人遣返至阿尔巴

尼亚，不会构成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0 年 11 月 23 日，提交人的律师就缔约国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

意见提交了评论。提交人重申，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都认可，她对情况

的陈述是事实。她还称，自 2016 年以来她一直居住在丹麦。 

5.2 提交人对丹麦移民局关于她并未遭受人口贩运的评估提出异议。她认为，她

是否自愿前往丹麦无关紧要，因为她是在来丹麦之前遭受贩运的。提交人还认

为，根据《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中关于贩运人口的定义，她遭受了贩运，她被

带到塞尔维亚结婚以换取酬金，在塞尔维亚，她遭受了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此

外，她说，她当时 16 岁，因此在贩运发生时还是儿童。提交人认为，她是否被

绑架至塞尔维亚，对于确定她是否在违背自由意愿的情况下遭受贩运也不具相关

性。 

5.3 提交人重申，如果她被遣返至阿尔巴尼亚，她会面临被自己的叔叔杀害的风

险，因为她叔叔认为她玷污了家族的荣誉和名誉。她称，她还有可能被前夫或夫

家人杀害，或者在塞尔维亚被他们抓住，遭受与从前相同的待遇。提交人重申，

她所面临被叔叔杀害或遭受不人道待遇的威胁是真实的，因为她叔叔以前用刀割

伤了她的喉咙，险些对她的颈动脉造成致命伤。提交人称，鉴于她的叔叔把她卖

予他人，应假定他愿意想尽一切办法要回他的钱。 

5.4 提交人重申，她在阿尔巴尼亚会继续面临风险，因为贩运问题得不到承认，

加上法律制度中存在腐败现象，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无法为她提供充分保护。提

交人提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内政部的一份报告和博客网站 Exit 

News 的一篇文章，12 其中描述了阿尔巴尼亚在应对贩运人口受害者方面的不足

  

 11 丹麦移民局 2015 年 10 月 26 日的决定，案件编号：15/210946。 

 12 见 https://exit.al/en/comment-the-untold-stories-of-albanias-human-trafficking-survi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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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这些受害者很容易再次遭受贩运。提交人还援引了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的

一份报告，13 其中强调，阿尔巴尼亚政府没有完全达到消除贩运的最低标准，

但正在为此作出重大努力。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检察官没有能力成功起诉贩运

案件，也没有能力在调查和起诉过程中保护受害者。提交人称，内政部和国务院

承认存在腐败问题，并承认向贩运人口受害者庇护所提供的资源不足。 

5.5 提交人称，她的母亲和兄弟多次受到她前夫和叔叔的威胁，他们带着凶器到

她母亲和兄弟的家里找她。提交人称，尽管她母亲在过去五年中 10 次向警方报

告这些威胁，但警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她补充说，她的叔叔被逮捕过一次，后来

在贿赂警察后获释，这表明，如果她返回阿尔巴尼亚会面临危险。 

5.6 提交人得出结论认为，她是贩运人口受害者，在阿尔巴尼亚无法得到充分保

护。她说，她面临巨大风险，可能会遭受与以前相同的待遇。提交人声称，缔约

国如果将她遣返至阿尔巴尼亚，将违反《公约》第六、第七和第八条。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22 年 6 月 8 日，缔约国提交了补充意见。针对提交人关于她结婚时为 16

岁的说法，缔约国称，根据她的护照和她向丹麦移民局提供的信息，她似乎出生

于 1995 年 6 月 8 日，并于 2014 年 2 月被介绍给她的丈夫。因此，缔约国认为，

她结婚时为 18 岁。 

6.2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称丹麦移民局在评估她是否为贩运人口受害者的过程

中，强调她是自愿从阿尔巴尼亚前往丹麦的。对此，缔约国称，根据缔约国的惯

例，在评估一个人是否是贩运人口受害者时，并不会将当事人被贩运到丹麦作为

先决条件。缔约国称，丹麦移民局考虑到与提交人婚姻有关的情况，包括支付酬

金情况，并审查和评估了所有相关事实，包括她当时是否未成年或在其他方面处

于弱势地位。缔约国提及 2017 年 5 月 11 日的意见，其中涉及对提交人是否遭受

了人口贩运的总体评估，缔约国坚持认为，她不是贩运人口受害者。 

6.3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提交新的相关资料支持其庇护请求。缔约国重申，

提交人的来文仅仅是表达她不同意对她案件事实的评估结果，包括难民上诉委员

会所考虑的背景资料。 

6.4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能提出足以确认事实的证据，证明她根据《公约》第

十四条提出的申诉可予受理，因此，应以显然没有根据为由并基于属事理由宣布

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缔约国补充说，如果委员会认为来文可予受理，则提

交人没有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将她遣返至阿尔巴尼亚会构成违反《公约》第六

和第七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决

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13 见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6/2020-TIP-Report-Complete-062420-

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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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

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她已经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鉴于缔约国

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的要

求已经满足。 

7.4 委员会注意到，来文提交之后，提交人在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中根据《公

约》第八条提出了申诉。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就这些指称提供详细资

料，因此未能为受理目的充分证实这些指称。因此，委员会宣布，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7.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申诉，即如果她被遣返至

阿尔巴尼亚，她会无法获得法院的保护，也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因为各级司法机

关腐败盛行，而且现有的管控和监督机制效率低下。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

约国认为，应以属事理由并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这项申诉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

是以域外方式适用缔约国的义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不能因为另一缔

约国预计将在缔约国领土和管辖范围之外实施的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行为，

而追究缔约国对此种行为的责任。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对于个人由于

担心接收国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以外的规定而就遣返提出的申诉，委员会

从未审议过这类申诉的实质问题。 

7.6 委员会回顾，按照《公约》第二条，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个人将要被遣

返的国家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

则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有关个人逐出其国境。14 因此，鉴于提交人关于违反第十

四条的指称是依据她返回阿尔巴尼亚后据称将遭受的侵权行为，委员会认为，提

交人的申诉因属地理由与《公约》的规定相抵触，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

条宣布这些申诉不可受理。 

7.7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提出的申

诉得到充分证实，因此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结合各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

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将她驱逐至阿尔巴尼亚，会使她面临遭受违反

《公约》第六和第七条的待遇的风险。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是基于她害

怕被她的叔叔杀害，她叔叔以前攻击过她，因为他认为，提交人逃离丈夫的行为

使家族蒙羞。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她遭受了人口贩运，如果她被遣返至阿

尔巴尼亚，会面临遭受同样待遇的风险。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阿尔巴尼

亚主管机关无法为她提供充分保护，因为贩运问题得不到承认，而且法律制度中

存在腐败现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主管机关认可提交人陈述的事实情况，

但认为这些情况的性质或严重程度不足以证明有理由给予提交人庇护。委员会注

意到，缔约国认为所依据的事件是刑事犯罪，而且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已经表现

  

 14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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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保护提交人不受前配偶和她叔叔伤害的意愿和能力。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

为，提交人的来文仅仅反映了她不同意难民上诉委员会对她的案件所作的评估，

而没有指出决策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因此是利用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

以便重新评估她案件的事实情况。 

8.3 委员会回顾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

(2004 年)，其中指出，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

的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则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有关个人引渡、遣返、驱

逐或以其他方式逐出其国境。委员会在判例中指出，此种风险必须是个人的，而

且具有较高门槛，须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存在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15

委员会还回顾其判例，其中认定，应对缔约国的评估给予相当的重视，且通常应

由《公约》缔约国的机关审查和评价事实及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此种风险，16

除非认定缔约国的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司法不公。17 

8.4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两次审查了提交人

的案件，在审查过程中，她得到了律师的协助，并有机会提交书面意见。委员会

注意到，在这一程序中，国内主管机关评估了提交人提交的证据和阿尔巴尼亚的

国家资料。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并未在申诉中指出丹麦移民局或难民上诉委

员会的程序中有任何不合规定之处。 

8.5 委员会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国内主管机关有没有适当评估，提交人如果被遣

返至阿尔巴尼亚，是否会面临第六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遭受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

险。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都接受了提交人为

支持其庇护申请而陈述的事实，但不认为她面临遭受迫害的真实风险，也不认为

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不能或不愿为她提供保护。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返回阿

尔巴尼亚后向警方报告了在塞尔维亚遭受的虐待，随后，地拉那的法院对这些事

件进行了审理。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叔叔以前对她实施过一次持刀袭击，

并已因此受到审判和监禁，那次袭击险些割断了她的颈动脉，但据称她的叔叔在

支付贿赂后获释。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有报告表明阿尔巴尼亚采取了立

法和政策步骤保护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妇女，并在减少执法腐败方面取得

了进展，但委员会也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充分重视关于法律与实践之间现有差距

的资料。在这方面，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与世仇有关的犯罪现象持续存在，执

法不力，警方对此类案件的调查不力，而且定罪数量有限。18 委员会还注意

到，有资料表明，阿尔巴尼亚无法为家庭暴力和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数量充足的

庇护所。19 对于提交人涉及阿尔巴尼亚司法机关腐败盛行的指称，委员会认

为，缔约国主要依赖一般性的国家资料，而没有充分重视提交人提供的相关资

料，以及腐败问题如何对她控告叔叔的努力构成影响。 

  

 15 X 诉丹麦案(CCPR/C/110/D/2007/2010)，第 9.2 段；以及 A.R.J.诉澳大利亚案

(CCPR/C/60/D/692/1996)，第 6.6 段。 

 16 Z.H.诉澳大利亚案(CCPR/C/107/D/1957/2010)，第 9.3 段。 

 17 除其他外见 Z.H.诉澳大利亚案；以及 Simms 诉牙买加案(CCPR/C/53/D/541/1993)，第 6.2 段。 

 18 CCPR/C/ALB/CO/2，第 10 段。 

 19 同上，第 11 段；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人口贩运报告》，2017 年 6 月(华盛顿特区，

2017 年)，第 59 页。 

http://undocs.org/ch/CCPR/C/110/D/2007/2010
http://undocs.org/ch/CCPR/C/107/D/1957/2010
http://undocs.org/ch/CCPR/C/ALB/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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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关于提交人的申诉，即她返回阿尔巴尼亚后会面临再次遭受贩运的风险，委

员会注意到，丹麦移民局对提交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总体评估，以确定她是否是

贩运人口受害者，评估考虑到提交人在阿尔巴尼亚和前往丹麦的途中所经历的事

件。委员会注意到，丹麦打击人口贩运中心认为提交人是贩运人口受害者，并多

次要求丹麦移民局重新审理提交人的案件。委员会注意到，尽管丹麦打击人口贩

运中心多次提出请求，但丹麦移民局拒绝了这些请求，也没有变更评估结果。委

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定提交人没有遭受人口贩运，但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

表明已结合提交人的个人情况和现有的相关国家资料，对提交人返回阿尔巴尼亚

后再次遭受贩运的风险进行了彻底的评估。 

8.7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在评估提交人面临的风险时，未能充分

考虑现有资料的整体性及其累积效应，据此判断，提交人如果被遣返至阿尔巴尼

亚，会面临遭受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缔约国

对提交人申诉的评估具有任意性，将提交人遣返至阿尔巴尼亚会违反《公约》第

六和第七条。 

9. 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行事，认为缔约国将提交人遣返至阿

尔巴尼亚会侵犯她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10. 《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

辖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根据该条款，缔约国有义务对提交人的

申诉进行审查，并应考虑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和委员会的本意见。还

请缔约国在重新审议提交人的请求期间不要将她驱逐至阿尔巴尼亚。 

11.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

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

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

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

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委员会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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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员会委员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劳伦斯·赫尔费尔

和马西娅·克兰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 

1. 我们得出的结论与委员会多数委员的结论不同，我们认为，将提交人驱逐出

丹麦不会构成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 

2. 缔约国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材料中解释说，寻求庇护者有责任证明自己符合给

予庇护的条件。难民上诉委员会所作的评估是依据寻求庇护者的书面和当面口头

陈述，如果这些陈述显得连贯一致，则被接受为事实。此外，难民上诉委员会还

审议了与寻求庇护者原籍国有关的背景资料，以确定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

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是否存在违反缔约国的国际义务，包括《公约》义

务的情况(见上文第 4.3 段)。1 

3. 在提交人的整个庇护程序中，缔约国接受了提交人对她案件情况的解释(见

上文第 2.5 段)。提交人有机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她的意见，并得到了律师的协助

(见上文第 4.7 段)。关于原籍国的人权状况，缔约国援用的依据是《阿尔巴尼亚

刑法》将家庭暴力、迫害和威胁行为定为刑事犯罪，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反家庭

暴力法》，以及官方报告称 2008 年通过了国家反腐败战略(见第 4.7 段)。 

4. 缔约国评估了所有相关资料，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如果将她驱

逐至阿尔巴尼亚，她会面临遭受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针对个人的风险。具体而

言，难民上诉委员会认定，提交人所述的事件是刑事犯罪，她可以为此寻求阿尔

巴尼亚主管机关的保护，事实上，阿尔巴尼亚主管机关以前表现出了保护她免遭

丈夫及夫家人暴力的意愿和能力(见上文第 4.6 段)。提交人在对缔约国提交委员

会的意见作出评论时，没有提供任何新资料或具体细节说明她的情况，以证实她

的申诉，即如果她被遣返至阿尔巴尼亚，她的生命权会受到侵犯，或者面临遭受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见上文第 4.9 段)。 

5. 委员会的既有判例规定，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

所设想的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的个人风险，则缔约国不得将有关个人引渡、

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逐出其国境。2 然而，委员会一贯认为，通常应由缔约

国分析每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此种风险。3 此外，证明存在对

寻求庇护者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具有较高的门槛，4 提交人须为此承担证

明责任。5 另外，应对缔约国对事实和情况的评估给予应有的重视，除非这种评

  

 1 A.G.等人诉安哥拉案(CCPR/C/129/D/3106/2018-3122/2018)，第 7.4 段。 

 2 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12 段。 

 3 A.G.等诉安哥拉案，第 7.5 和第 7.6 段；以及 Z.H.诉丹麦案(CCPR/C/119/D/2602/2015)，第 7.3

和第 7.4 段。另见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12 段。 

 4 A.G.等诉安哥拉案，第 7.4 段；以及 P.T.诉丹麦案(CCPR/C/113/D/2272/2013)，第 7.2 段。 

 5 Hamida 诉加拿大案(CCPR/C/98/D/1544/2007)，第 8.7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129/D/3106/2018-3122/2018
http://undocs.org/ch/CCPR/C/119/D/2602/2015
http://undocs.org/ch/CCPR/C/113/D/2272/2013
http://undocs.org/ch/CCPR/C/98/D/154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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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6 这种尊重态度反映了委员会的

长期立场，即委员会不是一个有权重新评估国家主管机关所作事实认定的四审审

查机构。7 

6. 在本案中，有关决定是由国家主管部门，即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作

出的，这些主管部门认真审议了提交给它们的事实和证据，并对提交人的案件以

及与提交人陈述的事实有关的阿尔巴尼亚人权状况作出了彻底和针对个人的评

估。 

7.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缔约国的评估充分考虑了提交人提供的所有背景

资料和证据，包括如果将她驱逐至阿尔巴尼亚，她会面临遭受不可弥补伤害的真

实、针对个人的风险的指称。在提交委员会的来文中，提交人没有提供资料证明

缔约国的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存在明显错误或构成司法不公。因此，我们本应

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并未侵犯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6 Z.H.诉丹麦案，第 7.4 段；A.S.M 和 R.A.H 诉丹麦案(CCPR/C/117/D/2378/2014)，第 8.3 段；

M.M.诉丹麦案(CCPR/C/125/D/2345/2014)，第 8.4 段；以及 K 诉丹麦案

(CCPR/C/114/D/2393/2014)，第 7.4 段。 

 7  A.G.诉荷兰案(CCPR/C/130/D/3052/2017)，第 10.4 段；F 和 G 诉丹麦案

(CCPR/C/119/D/2530/2015)，附件，第 2 段；以及 Arenz 等诉德国案

(CCPR/C/80/D/1138/2002)，第 8.6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117/D/2378/2014
http://undocs.org/ch/CCPR/C/125/D/2345/2014
http://undocs.org/ch/CCPR/C/114/D/2393/2014
http://undocs.org/ch/CCPR/C/130/D/3052/2017
http://undocs.org/ch/CCPR/C/119/D/2530/2015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 关于第2858/2016号来文的意见* ** ***
	审议可否受理
	审议实质问题

	附件
	委员会委员卡洛斯 戈麦斯 马丁内斯、劳伦斯 赫尔费尔和马西娅 克兰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

